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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直以來，各國都不斷投放資源發展教育。在澳門，早在一九九五年，已開始推行

七年免費教育津貼制度。回歸後，特區政府更逐步擴大免費教育的範圍，而且在二零零

七年，將免費教育津貼制度擴展至正規教育的十五個年級。此外，為了進一步優化教育

環境、完善十五年免費教育制度，近年特區政府還在教育方面持續投入更多資源，例如

調升免費教育津貼、增設學費津貼及書簿津貼等。 

免費教育津貼 

根據第 9/2006 號法律《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》的規定，免費教育學校系統包括“實

施正規教育的公立學校”和“提供免費教育的私立學校（入網學校）”。教育暨青年局

每年會向入網學校發放免費教育津貼。換言之，不論在公立學校，又或在入網學校接受

正規教育的學生，只要是澳門居民，就可以豁免學費、補充服務費和其他與報名、就讀

及證書方面有關的費用。這裡所指的“正規教育”，是指三年學制的幼兒教育、六年學

制的小學教育、三年學制的初中教育，以及三年學制的高中教育，共十五年。 

免費教育津貼是按班數發放的，根據早前公佈的第 9/2013 號行政法規，當中調升了

入網學校的免費教育津貼金額。調升後，就每個有二十五至三十五名學生的班，學校每

年可獲發放的津貼金額如下：幼兒教育，六十萬零五千元；小學教育，六十四萬元；初

中教育，八十二萬元；高中教育，九十三萬元。如果每班不足二十五名學生，津貼的金

額會另行按照法定公式計算。另外，如果有合理解釋，而且得到教育暨青年局局長預先



許可，每班可以超額最多五名學生，每個年級最多可以超額十名學生，不過超額不會影

響所獲發的津貼金額。 

學費津貼 

綜上所見，就讀“入網”學校的學生，可以豁免學費及補充服務費等費用；至於就

讀“未入網”學校的學生，雖然未能豁免相關費用，但是也可以按照第 20/2006 號行政

法規《學費津貼制度》的規定，獲發學費津貼。學費津貼的涵蓋範圍同樣包括幼兒、小

學及中學教育各個階段。 

早前，第 228/2013 號行政長官批示修改了《學費津貼制度》，修訂後每名就讀“未

入網”學校的澳門居民，每年可以獲發的學費津貼如下：幼兒教育，一萬五千八百元；

小學教育，一萬七千六百元；中學教育，一萬九千六百元。教育暨青年局會在每學年分

兩期向學生發放學費津貼，但津貼會先支付給學校，而學校也應在收到學費津貼後三十

日內轉交給學生或用來抵銷欠款，並且將有關情況通知教育暨青年局。 

書簿津貼 

除了上述兩項津貼外，特區政府亦於二零零九年制定了第 29/2009 號行政法規《書

簿津貼制度》，當中訂定，所有就讀各階段正規教育的學生（不論是公立或私立學校的

學生），只要是澳門居民，都可獲發書簿津貼。 

早前，第 219/2013 號行政長官批示修改了《書簿津貼制度》，修訂後學生本年可獲

發的書簿津貼如下：幼兒教育二千元；小學及中學教育，二千四百元。書簿津貼將會在

每一學年的十月一日至翌年八月三十一日內一次性支付給學生。 

 



特區政府實施的十五年免費教育制度，以及對未入網學校提供的學費津貼，確保了

每一位適齡兒童，不會因經濟問題而未能接受教育。同時，特區政府也適時投放資源，

例如增設書簿津貼，盡量減少他們在學習上的開支，完善特區的整體教育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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